
考試院第14屆第6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bookmark: _Hlk127432309]出席者：周弘憲  許舒翔  伊萬•納威      呂秋慧  鄧家基
[bookmark: _Hlk123203900]        黃東益  劉孟奇(鄭中平代)   施能傑  蔡秀涓
列席者：劉建忻  鄭中平  劉約蘭  張秋元  王  玉  陳佳慧
        許秀春
：邱文彥休假   王秀紅病假   劉孟奇休假
主　席：周弘憲
[bookmark: _Hlk111105955]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5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4次會議，考選部函請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2條第1項規定撤銷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航空駕駛（選試直昇機飛行原理）類科考試錄取人員朱○帆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一案，經決議：「1.同意撤銷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航空駕駛（選試直昇機飛行原理）類科考試錄取人員朱○帆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公告撤銷上開考試錄取資格，並函知朱先生，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總統民國114年1月3日令修正公布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第4條及第7條條文一案，報請查照。
    委員意見：原住民族委員會所置各族代表委員，肩負掌握分布幅員廣大之各族群需求與意見，有其功能與意義，期望日後能適度強化該角色，以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伊萬•納威委員)
      決定：洽悉。
（二）考選部函陳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請查照。
    委員意見：
1. 請部說明本考試報考人數與到考人數差異的原因、提缺數與錄取率之變化關聯，並建議了解考生對試務行政之滿意度，作為改進參考。另針對近4年報考人數下降及錄取率提高，及高考三級男女考生報考人數有異而錄取人數卻相近之情形，請協助分析原因與背景，以供未來探討因應策略及國考宣導之參考。（黃委員東益、鄧委員家基）
2. 有關錄取不足額問題，建議蒐集資料探究其因，研議強化教育端與國考之連結，以助未來考選政策之釐訂，並評估建立備用人才機制及多元取才之可行性。（鄧委員家基）
3. 請議事幕僚說明報告案之提案單位及程序，及何以案由「考選部函陳…一案，報請查照」之用語未採考選部來函主旨「請核備」之文字，建議檢討現行「報請查照」(查明照辦之意)之用語是否恰當適宜。另關係文件中典試委員長一欄內「奉總統令特派周前副院長弘憲為典試委員長」應依總統令刪除「前」字，請考選部更正。（鄧委員家基）
    鄭次長中平、劉秘書長建忻、施部長能傑、龔處長癸藝、鍾處長士偉、顏處長惠玲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委員之建議未來將納入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准予核備；委員有關議程之意見併本院下(2)月談話會討論，其餘意見請考選部參考。
四、銓敘部業務報告(施部長能傑報告)：公務員經商兼職查核結果之分析
  委員意見：
1. 肯定部建置查核平台，透過公務人力資料庫勾稽經濟部、財政部資料進行查核，產生嚇阻效果，有效降低違規情形的發生。（呂委員秋慧、黃委員東益、伊萬•納威委員）
2. 依照服務法中經商與兼職的規範，該平台係以公務人力資料庫勾稽經濟部及財政部之資料進行經商查核，無法查核兼職情形，平台名稱似與實際未符。（呂委員秋慧）
3. 各年度查核結果，建議部進一步分析違法人次較高的機關，強化宣導並要求改善；並針對約聘(僱)人員違法比率較高，應請用人機關加強宣導及教育訓練。另請研議改善調查及填報流程，使新進公務員能透過事先查核降低違法情形。(呂委員秋慧、黃委員東益、伊萬•納威委員、鄧委員家基）
4. 詢問部，查核平台是否能完整涵蓋服務法適用對象？另數位經濟發達，新型態之商業類型與相關規範之關聯性如何？（呂委員秋慧、黃委員東益)
5. 有關禁止公務員投資理財、經商及兼職之規範密度及範圍，宜契合時代需要及社會環境變遷，在不妨礙本職工作等條件下，適度調整觀念。(鄧委員家基)
6. 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規定服勤義務與辦公時數，在管制面規範外亦應持續朝保障公務員權益、維護公務員尊嚴等方向努力；另針對機關中各項業務及法規管制不斷增加，衝擊公務人力短缺、過勞及因預算不足無法核實發給加班費等，建議銓敘部宜以服務法法制主管機關聯合相關單位，合力進行專案調查並研議對策，俾利瞭解機關人力配置之妥適性以改善策略。(鄧委員家基)
  施部長能傑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委員之建議未來將納入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
    劉秘書長建忻報告：本院114年度預算案立法院審議結果。
  委員意見：預算歲出部分遭凍結，應妥予因應；並詢問得否及時處理立法院凍結提案之相關決議。(鄧委員家基、黃委員東益)
  劉秘書長建忻補充報告：對委員意見加以說明。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本院各單位參考，並請院部會針對預算案立法院審議結果，研擬執行對策。
貳、討論事項
銓敘部函陳「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內政部消防署」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內政部消防署各港務消防隊、空中消防隊籌備處」等2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委員意見：
1. 請部說明有關本案之修訂時程，及四個港務消防隊整併為港務消防大隊之配置地點是否有變。（呂委員秋慧）
2. 本案尊重銓敘部專業審查。惟審核執行與銓敘處幕僚作業之時間若能務實縮短，兼顧審核嚴實與效率，更能獲得文官體系的信賴。建議銓敘部與銓敘處共同研議適當之審議程序的標準流程，據以檢視。（鄧委員家基）
3. 請部說明案由中相關修正案之文字呈現方式。（黃委員東益）
  決議：1.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參、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第2次增聘閱卷委員2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28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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